
松山工農【校務行政系統_學務】教師操作流程 

110.3.8版 

●  登入網址：https://vschool.tp.edu.tw/B2K2017/Login.aspx 

或 QR Code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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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
注意：需以【一般教師】 或【一般行政】進入，獎懲登記後才有列印功

能，否則將直接核予獎懲，無法列印陳核。（列印紙本獎懲單送核

後，由學務處登錄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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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密碼 

下拉式選單，選擇【松山工農】 

帳號：教師代碼 4位數字 
 
密碼：!Qaz＋身分證字號後 4碼 
 

登入 
 
 

依左邊數字輸入驗證碼 
 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8.查詢學生，或輸

入學號，按確認 

註：學號間以逗號分

隔，例： 

800001,800002,

800003,…，可一

次進行多位學生

新增獎懲 

 
 

4. 
案
由
發
生
日
期 

6.輸入＞0次數，點選嘉獎等獎

懲項目鈕可顯示條文選取。 

注意:1 案由如敘 2 支以上獎懲，

於再次顯示條文時務必按

取消，否則會再跳回敘 1支。 

 
7.說明欄務必修改為案由具體事實說明 

注意：未輸入具體事實，報表將只呈現獎懲條文 

 
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5.點選獎勵或懲處，將顯示對應的項目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3.新增  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9.儲存、送出後列印陳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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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獎懲登記 



●查詢獎懲紀錄，進行儲存或送出或列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●批次登記獎懲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   

           
           

1.查詢 →顯示所提報獎懲清單 

可刪除獎懲單(僅限編輯中狀態) 

2.點擊案由任 1 處，以進行儲存或送出或列印 

           

2. 

    

3.可各別輸入獎懲次數、條文與說明 

注意：說明欄務必修改為案由具體事實說明，

未修改，報表將只呈現獎懲條文。 

    

1.  
 

    可點選修改 

    
可修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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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儲存、送出後列印陳核 

   注意:送出後如需修改或刪除，需由學務處後臺進行  

 
           



第 4頁/共 6頁 

●          新增及審核：  

注意：1.學生個人申請服務學習時數，每日上限：平日 4 小時，假日 8 小時。 

2.一般教師(含導師)及各科無線上系統新增及審核權限（即系統無服務學習選項）。 

 
 

 

 
 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1.學生個人申請【校內】【校外】服務學習 

(1)學生線上系統申請，一侓由學務處進行線上審核認證。 

(2)步驟： 

a.到學務處拿取「松山工農學生【□校內 □校外 服務學習時數】申請表」

(詳第 5 頁)填寫。 

注意：1.上下聯（學務處存查聯、學生存查聯）皆需填寫。 2.不需線上列印。 

b.完成公服後，校內或校外服務單位及導師於紙本申請表簽章。 

注意：上下聯（學務處存查聯、學生存查聯）皆需簽章。 

c.線上系統申請服務學習。 

    校內服務單位：導師→線上系統選取學務處   各科→線上系統選取實習處 

專任教師→線上系統選取教務處  各處室→線上系統選取各處室 

校外服務單位：線上系統不用選取 

d.持已簽章紙本申請表到學務處進行線上審核認證，即完成程序。 

注意：線上審核認證單位一律為學務處。 

   例 1：導師核予班上同學服務時數 

步驟 1.同學到學務處拿取「松山工農學生【□校內 □校外 服務學習時數】申請表」填寫。 

注意：上下聯 (學務處存查聯、學生存查聯）皆需填寫。 

2.完成公服後，導師於服務單位簽章及導師簽章欄簽章。 

注意：上下聯(學務處存查聯、學生存查聯）皆需簽章。 

3.同學完成線上系統申請，線上系統服務單位選取學務處。  

4.同學持已簽章紙本申請表，到學務處進行線上審核認證，即完成程序。 

例 2：學生申請校外服務學習時數 

步驟 1.同學到學務處拿取「松山工農學生【□校內 □校外 服務學習時數】申請表」填寫。 

注意：上下聯 (學務處存查聯、學生存查聯）皆需填寫。 

2.完成公服後，校外服務單位於服務單位簽章欄簽章，導師於導師簽章欄簽章。 

注意：上下聯（學務處存查聯、學生存查聯）皆需簽章。 

3.同學完成線上系統申請。 

注意：校外服務學習，線上系統服務單位不用選取。  

4.同學持已簽章紙本申請表，到學務處進行線上審核認證，即完成程序。 

  

2.學生於各處室擔任活動服務同學 

(1)協助各處室活動：由各處室於活動後至線上系統直接核予服務學習時數。 

(2)操作流程詳第 5 頁。 



 ● 服務學習時數申請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

注意：1.上下聯（學務處存查聯、學生存查聯）皆需填寫及服務單位、導師簽章。 
  2.學生存查聯請學生妥善保存，以利上傳學習歷程檔案多元表現用。 

     3.服務時數如係累積時數，請於「服務日期」欄詳填個別服務日期或起訖日期。 
 

 

 

●線上核予同學服務學習時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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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新增 

           

2.輸入學號，確認 

           

4.儲存後，該同學的服務時

數即已登錄(已審查通過) 
   

           

查詢、通過、 

不通過、退回 

           

3. 
學年、學期：系統自動產出 

服務範圍：系統自動產出 

服務單位：系統自動產出
處室 

時數：輸入服務時數 

備註：務必填入具體、完整
服務事項 



     

●登出  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1.按登入 

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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